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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

机遇，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数字

乡村战略。建设数字农业农村，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和“三农”工

作重要论述的重大任务，是抓住机遇的必然选择，是迎接挑

战的责任担当，是顺应大势的主动作为。开展全国县域数字

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工作，就是运用绩效管理的理念方

法，打造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指挥棒”，不断地强弱项、

补短板、增优势，推动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快速健康发展。

一、评价说明

（一）首次开展县域评价。本次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

发展水平评价工作系首次开展，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推动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

展，以数字化引领驱动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

为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以期引起县级党

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大机构、人员、资金等保障力度，

进一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数字农业农村领域。同时，还

首次开展了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创新项目评价工作。

（二）指标体系。在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现状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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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对标“十三五”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主要指

标，结合农业农村部机构职能调整拓展，引入关键绩效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理念，设计了发展环境、基础

支撑、信息消费、生产信息化、经营信息化、乡村治理信息

化、服务信息化等 7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和 13 个三

级指标。下一步还将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指标体系。

（三）数据来源。本次评价数据采用县（市、区）农业

农村部门自愿填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信息中心审核把关的

方式获得，共收集 2364 个县（市、区）2018 年的基础指标

数据，经审核、清洗，纳入本次评价的有效样本县（市、区）

为 2094 个，其中东部地区 563 个、中部地区 724 个、西部

地区 807 个
1
，共覆盖 44.31 万个行政村。本报告中的“全国”

指有效样本县（市、区）总数，另作说明除外。

（四）评价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AHP）。首先对填

报项进行计算得出三级指标值，其次对三级指标值进行归一

化处理，最后按照既定权重逐级计算二级指标值及总的发展

水平值。

二、基本结论

（一）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处于起步阶段

1 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全国 31 个省区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其中，东

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

广东省和海南省等 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等 8 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

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兵团)、西藏自治区等 12 个省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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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互联网

发展，推动数字农业农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农业农村

信息化基础差、底子薄、起步晚，与工业、服务业和城市信

息化水平相比差距较大，与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基

础地位极不相称。经综合测算，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

总体水平为 33%，其中东部地区为 36%，中部地区为 33%，西

部地区为 30%。发展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 的县（市、区）平

均发展水平为 62.2%，发展水平排名全国前 500 的县（市、

区）为 45.1%。从有效样本县看，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超

过 60%的县（市、区）81 个，占比为 3.9%，处于 30%-60%的

有1185个，占比为56.5%，低于30%的有828个，占比为39.6%。

（二）设立农业农村信息化专门机构的县（市、区）近八成

县委县政府对农业农村信息化机构建设比较重视，全国

77.7%的县（市、区）设立了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

其中东部为 79.8%，中部为 80.8%，西部为 73.6%。

（三）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 120 多亿元

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不足。全国县域 2018 年用于

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为 129 亿元，县均投入 616

万元。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为 53 亿元，县均 938 万元，该

项指标东部排名前 100 的县（市、区）平均投入 3570 万元；

中部地区为 39 亿元，县均 535 万元，中部排名前 100 的县

（市、区）平均投入 1044 万元；西部地区为 37 亿元，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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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万，西部排名前 100 的县（市、区）平均投入 1904 万元。

从县域看，排名前 100 的县（市、区）平均投入为 4403 万

元，排名前 500 的县（市、区）平均投入为 1721 万元。

（四）全国县域城乡居民人均电信消费超过 500 元

随着 4G 和光纤网络有效覆盖的不断扩大，电信消费已

经成为县域城乡居民一项必不可少的生活消费支出。2018 年

人均电信消费额为 507.53 元，占县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2.2%。从地区看，东部地区人均电信消费额为 680 元，

占比 2.1%；中部地区人均电信消费额为 419 元，占比 1.9%；

西部地区人均电信消费额为 572 元，占比 2.7%。从整体看，

该项指标全国排名前 100 的县（市、区）人均电信消费额为

939 元，占比为 3.1%，全国排名前 500 的县（市、区）人均

电信消费额为 726 元，占比为 2.7%。电信消费成为信息消费

乃至整个社会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拉动消费新的增长点。

（五）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接近20%

农业生产数字化改造快速起步，2018 年农业生产数字化

水平达到 18.6%
2
。分行业看，农作物种植信息化水平为

16.2%，设施栽培信息化水平为 27.2%，畜禽养殖信息化水平

为 19.3%，水产养殖信息化水平为 15.3%。分地区看，东部

地区为 20.6%，中部地区为 19.3%，西部地区为 13.9%。该项

指标全国排名前 100 的县（市、区）为 35.8%，全国排名前

2 农业生产数字化包括农作物种植信息化、设施栽培信息化、畜禽养殖信息化和水产养殖信息化，其所占

比重分别为 30%、15%、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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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的县（市、区）为 24.2%。从整体看，发展水平超过 80%

的有 27 个县（市、区），超过 60%的有 88 个，超过 40%的

有 286 个，低于 20%的有 1331 个。

（六）行政村电子商务站点覆盖率超过六成

农村电子商务基础条件加快改善，已建有电子商务服务

站点的行政村为 28.34 万个，共有电子商务服务站点 39.1

万个，电子商务站点覆盖率达到 64.0%，与第三次全国农业

普查数据相比，提升了 38.9 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中、

西部地区的覆盖率分别为 65.4%、66.5%、59.8%。分县域看，

全国已有606个县（市、区）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占比为28.9%；

县域行政村覆盖率超过 80%的县（市、区）有 893 个，超过

90%的有 746 个。该项指标全国排名前 100 的县（市、区）

覆盖率达到 78.7%，全国排名前 500 的县（市、区）覆盖率

为 74.2%。

（七）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接近农产品交易额的10%

农产品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农产品交易的重要渠道，2018

年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5542 亿元，占农产品交易总额

的 9.8%。从天猫、淘宝、京东、苏宁、拼多多、饿了么、美

团、美团团购、大众点评等 9 个主要电商平台监测到的县域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2176.3 亿元。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县

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2624 亿元，占比 12.1%；中部地区为

1912 亿元，占比 9.0%；西部地区为 1006 亿元，占比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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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个贫困县占比为 9.8%。分县域看，占比超过 20%的有 199

个县（市、区），超过 30%的有 137 个。同时，通过接入自

建或公共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的农产品交易额占农产品交易总额的 10.7%。

（八）已建成益农信息社覆盖行政村近一半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经过四年的持续

建设，已在有效样本县建成益农信息社 26.83 万个，行政村

覆盖率达 49.7%。18 个整省
3
推进省份共建成益农信息社

22.36 万个，其中覆盖率超过 80%的县域有 640 个，占比

44.4%，超过 90%的县域有 530 个，占比 36.7%，实现全覆盖

的县域有 429 个，占比 29.7%。

（九）实现“三公开”的行政村超过六成

信息化提升农村基层党务、村务、财务透明度的作用凸

显，63.1%的行政村实现了“三公开”，其中党务公开的行

政村为 65%，村务公开的为 64%，财务公开的为 61%。分地区

看，东、中、西部地区实现“三公开”的行政村占比分别为

67.8%、65.7%、55.5%。分县域看，公开率超过 80%的有 1206

个县（市、区），占比 57.6%，公开率达到 100%的有 1060

个县（市、区），占比 50.6%。

三、主要特点

一是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3 四川省、河南省、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江苏省、河北省、辽宁省、云南省、黑龙江省、

重庆市、江西省、广东省、福建省、贵州省、吉林省、山东省、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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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度正相关。从地区发展水平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依

次递减。从 100 个 2018 年度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

平评价先进县也可看出，绝大部分先进县都是经济较为发达

的县，且政府投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都相对较高。

二是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呈现“群雁效应”。东部地区

发展农产品电商的“头雁效益”明显，中西部地区紧跟其后，

发展程度差距很小，“群雁矩阵”形态明显，尤其是随着电

商扶贫的大力推进，贫困地区农产品电商发展成效显著，为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的实施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是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推动信息服务落地见效。2014 年

启动以来，特别是 2017 年开始，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的支持下，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相继在 18 个省份整省推进，

益农信息社建设成效显著，信息进村入户村级益农信息社排

名靠前的省份，其电子商务服务站点也比较靠前。这充分说

明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不仅是一项信息惠民工程，也是一项推

动农村电商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四是高效种养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明显较高。设施栽培

信息化和畜禽养殖信息化水平相对较高，充分说明数字技术

在生产环境监测、体征监测、农作物病虫害和动物疫情精准

诊断及防控等方面应用较为广泛。数字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推广呈现出率先在经济效益较高的行业实现突破的明显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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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互联网公共服务普惠成效明显。随着 4G 和光纤网

络在农村地区有效覆盖的不断扩大和电信普遍服务的深入

推进，东中西部地区县域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 67.1%、

62.9%、63.6%，总体差距较小，甚至西部地区略微超过中部

地区。县域电信消费占城乡居民消费额比例各地差距较小，

西部地区还略高。

六是数字创业创新的火种已在农业农村点燃。共有 358

个县（市、区）提交创新项目，涉及农业农村各行业各领域

各环节。从创新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智慧种养业、数字化

管理、电子商务和信息服务方面；从地域分布看，东部县域

的项目占比超过四成，西部接近四成，中部仅占二成；从创

新主体看，企业是数字农业农村的创新主体，占项目总数六

成以上。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县域为单位的农产品全产

业链大数据建设开始起步。这些都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无中生有播下了火种。

四、存在问题

一是认识还不够到位。数据采集未实现全样本，尽管有

2364 个县（市、区）提交了基础数据，但与国家统计局的全

国县级区划总数相比，还有近 500 个县（市、区）未提交数

据。即使提交了数据，也存在基础数据不扎实问题。据对相

关数据分析，一些县（市、区）对数据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认识还有待提升，在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机构、人员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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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不到位，有 22.3%的县（市、区）未设置相应机构。在

财政投入上，2018 年投入高于 500 万元的县（市、区）仅有

419 个，高于 100 万元的才有 994 个，还有 527 个投入低于

10 万元。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地区综合发展水平来

看，东强中西弱，区域失衡，浙江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最

高，东部地区在人均年财政投入、农产品网络零售、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应用等方面大幅领先，比中西部地区高一倍以

上。从省域发展情况来看，浙江、重庆的年人均信息化财政

投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等省（区、市）的电子商务

服务站覆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是生产信息化应用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行政村电子

商务站点建设、“三公开”和信息进村入户信息化水平相对

较高。但是在农业生产领域，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种植业、

畜牧业、渔业融合不充分，其中又以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大

田作物的信息化应用程度最低。如何发展数字农业，目前既

缺乏顶层设计，又未明确建设路径。在提交的 358 个创新项

目中，生产类创新项目占比不足一半。

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据本次填报数据测

算，全国县域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已达 64.5%，虽然网络进了

村，但仍有不少家庭农场、规模化养殖场、养殖池塘等还没

有覆盖，制约了生产信息化的应用普及。特别是边远贫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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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网络和农产品加工流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物流成本高，

影响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导致不少地方的绿色优质特色农

产品营销方式没有跟上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步伐。

五、发展建议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县委县政府应把数字农业农村作为

数字县域的优先行动，依据 2018 年和 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等政策文

件，结合县域实际，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同样应在干部配备

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

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信息化短板，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发展壮大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特别要用

好本次县域评价成果，找到位置和差距，形成争先进位的竞

相发展态势。明年将对进步大的县（市、区）予以表扬。

二是大力发展数字农业。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加快建设数字农田，利用遥感、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

术构建农情监测系统，完善农业生产智能监测体系；发展智

慧畜牧和智慧水产，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畜禽水产养殖中的

集成应用，加强动植物疫情远程精准诊断和防控；围绕县域

主导特色产业，开展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从生

产、加工、流通、销售、消费等关键环节加快数字化改造，

打通数据链、重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促进农业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数据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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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快建设数字乡村。推进“互联网+党建”，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深入推进党务、村务、财务网上公开，畅通

社情民意。推进民生领域信息化应用，深入发展“互联网+

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便民服务”，大力拓展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就业、社保、文化、旅游、社会

治安等领域的应用，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展智慧绿

色乡村建设，大力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数据采集与利用，探索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综合监测，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

四是加强农村信息服务。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服务普

及，创新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以手机终端为重点，组织

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技术产品和应用软件。加大农

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力度，推动信息技术与生产、经营等环

节融合，让手机尽快成为广大农民的“新农具”。全面推进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加大数字广播电视户户通和智慧广电

建设力度。统筹推进城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与利用，完善民

生保障信息化服务，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是夯实基础设施。要巩固提升乡村宽带工程建设成

果，持续推进提速降费和电信普遍服务，扩大 4G 网、光纤

网在农村的有效覆盖，进一步把网络服务延伸到户，大幅提

升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要抓住应用端，把农村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点转向田间、圈舍、鱼塘、车间，大力发展农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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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探索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G 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为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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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可查看：

《2019 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信息消费报告》

《2019 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2019 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创新项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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